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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拟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1

月

2

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

Yu Heng In－

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誉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誉衡国际

"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誉衡国际与公司股东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健康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健康科技

"

）的股东达成协议，计划通过收购健康科技股权的方式间接增持公司股票。目

前健康科技持有誉衡药业

6,997,085

股，约公司占总股本的

2.499%

。本次间接增持受让价格参考了协议签署

日前连续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的平均值，最终双方协商定为

17.15

元

/

股，交易总金额约合计人民

币

1.2

亿元，资金来源于誉衡国际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83,75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65.625%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恒世达昌持有公司股份

124,95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4.625%

；公司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誉衡国际持有公司股份

58,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00%

。

如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90,747,085

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

68.124%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在增持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誉衡国际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定等的有关规定。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

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

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

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由于本次权益变动为间接增持股票，交易标的不能即时交付，需办理变更及相关

手续，可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注意投资风险。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并于权

益变动完成的三日内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摩消费领航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３３０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亚军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袁航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亚军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８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年

过往从业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金融学硕士，

８

年证券从业经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职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职于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

理、基金经理等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加入本公司。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４６０００９

华泰柏瑞量化先

行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２－４－６

４６０００２

华泰柏瑞积极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１－１－２１ ２０１２－４－１８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袁航

离任原因 健康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调整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注册和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

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８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红塔证券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关系及主要内容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集团）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第一大股

东，持有红塔证券股份比例为

４３．６１％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我公司股份比例为

１２．３２％

。

我公司持有红塔证券

２０００

万股，红塔证券为我公司长期投资的一家公司。红塔证券计划针对现有股东

募集资金

２０

亿元，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增资价格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准确定，目的是为满足现有业务和新

拓展的业务需求， 本次增资扩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增加红塔证券资本金。 根据我公司目前的持股比例

１．４４％

，本次增资扩股我公司需认购

９６６．４４

万股，出资金额为

２８８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５５

，

５２８

万元的

０．５１８％

，不需报股东大会审议。增资后股本扩充为

２９６６．４４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１．４４％

。

２

、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非关联董事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公司一名关联董事（李双友董事担任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计划

财务科科长，红塔集团为红塔证券第一大股东）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向红塔证券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

议案，议案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具体操作该事宜，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

亿元

法定代表人：李剑波

经营范围：在国家法规、政策允许范围进行投资、开发。

２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３３２．１９

亿元、 净资产

１８３．６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收入

２８．９４

亿元、净利润

１６．６２

亿元。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

１２．３２％

股份，为我公司第二大股东。

４

、与红塔证券的关联关系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红塔证券

４３．６１％

股份，为红塔证券第一大股东。

（二）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８

，

６５１．０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１０％

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名称 持股量（股） 现持股比例

云南红塔

６０４

，

６４７

，

５４９．１３ ４３．６１％

云投集团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

国投信托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２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５９．６７

亿元、净资产

３６．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收入

５．１６

亿元、净利润

１．３７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５８．７４

亿元、净资产

３６．８５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收入

２．０４

亿元、

净利润

０．５５

亿元。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有红塔证券

２０００

万股，占其股份

１．４４％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红塔证券计划针对现有股东募集资金

２０

亿元，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增资价格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准

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持续经营及未上市流通前提下，采用市场

法评估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３６８

，

５２３．９９

万元，评估值

４１３

，

１８０．１０

万元（

２．９８

元

／

股）。（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ＫＭＶ１１３０

号）目的是为满足红塔证券现

有业务和新拓展的业务需求，本次增资扩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增加红塔证券资本金。根据我公司目前的持

股比例

１．４４％

，本次增资扩股我公司需认购

９６６．４４

万股，出资金额为

２８８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５５５

，

５２８

万元的

０．５１８％

，不需报股东大会审议。增资后股本扩充为

２９６６．４４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１．４４％

。

四、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等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准确定，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体现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也是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具

有合法性、公允性。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红塔集团、红塔证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零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向红塔证券投资是符合公司的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遵照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２

、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３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此类关联

交易的金额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修订）》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经事前认真审阅有关文件及了解关联交易情况后，同意将上

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向红塔证券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１

、红塔证券有限公司计划针对现有股东募集资金

２０

亿元，以现金方式出资。增资价格以资产评估价格

为基准确定，目的是为满足现有业务和新拓展的业务需求，本次增资扩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增加红塔证券

资本金。根据我公司目前的持股比例

１．４４％

，本次增资扩股我公司需认购

９６６．４４

万股，出资金额为

２８８０

万

元，增资后股本扩充为

２９６６．４４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１．４４％

。不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向红塔证券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关联交易是按照“自愿、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符合公司的

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对红塔证券公司实施增资扩股。

３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４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向红塔证券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第七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将拥有的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１６１２

、

１６２２

号上海物华广场

１－２

层裙楼及其相关资产 （以下

简称“目标资产”）以人民币

１８

，

４４４．００

万元转让给上海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近年来，目标资产营业收入持续下滑，此次通过

出售，可以增加公司的现金流，用以购买更加优质的资产，以达到提高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目的，符合公司的

现实利益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与上海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将位于上海市

普陀区陕西北路

１６１２

、

１６２２

号上海物华广场

１－２

层裙楼及相关资产转让给上海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

，

４４４．００

万元。上海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通过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收购。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交易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 交易对方情况

１

、上海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住所：宝山区蕴川路

５５５３

号

１０４

室

法定代表人：姜翠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６１６１３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建材、办公用品批兼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等国内贸易业务

主要股东：上海中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８５．３％

；郑佳佳，持股

１１．７％

；陆益平，持股

３％

。

实际控制人： 黄祖松

２

、上海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

联关系。

３

、最近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６８

，

４７２

，

９３０．００ １６４

，

５９８

，

８１９．１０

负债总额

２７

，

６０２

，

７８８．８８ ３８

，

７４１

，

７５３．４６

所有者权益

４０

，

８７０

，

１４１．１２ １２５

，

８５７

，

０６５．６４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２５０

，

７４１

，

３２５．７６ ５３２

，

０７２

，

０８１．３９

营业利润

１０

，

０８７

，

３５０．６２ １９

，

９８２

，

５６６．０６

净利润

７

，

５６５

，

５１２．９６ １４

，

９８６

，

９２４．５２

三、交易标的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目标资产位于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１６１２

、

１６２２

号，用途为商业物业。目标资产使用正常，产权为公司

所有。

２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目标资产由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评估

方法采用的是收益法。

目标资产帐面价值为

１２

，

４５５．４２

万元，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１８

，

４４４．００

万元。增值原因为：目标资产所在的

上海市为国际化大都市， 从

２００９

年至今房地产增值较大， 从而造成在假设条件下的评估结果增值较大；此

外，评估结果投资性房地产为房地合一的价值，评估结果中包括与目标资产不可分隔的相关附属建（构）筑物

的价值。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双方名称：转让方：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上海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

２

）交易标的：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未设置任何担保权益或其他第三方权益的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１６１２

、

１６２２

号上海物华广场

１－２

层裙楼及相关资产转让给受让方。

（

３

）交易金额：双方确定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４４４．００

万元。

（

４

）支付方式：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将转让价款全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账户。

（

５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转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产生同业竞争。出售资产所得

款项主要用于购买更加优质的资产。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目标资产营业收入持续下滑，此次通过出售，可以增加公司的现金流，用以购买更加优质的资

产，以达到提高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目的，符合公司的现实利益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资产转让协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资产出售的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英大证券等为金鹰元泰

精选信用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证

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签署的代

理销售协议， 上述机构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正在募集发行的金鹰元泰精选信用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具体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可以在上述机构各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相关规则遵照上述机构

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基金发售公告、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二、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本基金按认购、申购费用收费方式的不同，将基金分为

Ａ

、

Ｃ

两类份额。

Ａ

类基金份额（代码：

２１００１０

）收

取认购、申购费用，不计提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代码：

２１００１１

）不收取认购、申购费用，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不同期限和不同投资规模的投资者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择基金份额。投资金额

超过

５００

万元或计划持有期限超过两年的投资者可选择

Ａ

类基金份额， 投资金额低于

５００

万元且计划持

有期限低于

１

年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

类基金份额。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有关情况：

１

、英大证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１８８－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

、安信证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３

、五矿证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晓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杨绍基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晓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１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１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香港顺达电子集团公司、 上海元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投资总监，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总经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及投

资总监等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加入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基金

管理部副总监。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３３００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

领先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晓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冯文光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晓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１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１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香港顺达电子集团公司、 上海元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投资总监，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总经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及投

资总监等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加入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基金

管理部副总监。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３３００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

领先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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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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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以书面和电邮形式发出了

召开董事会六届三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在济南市召开了本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7

人，

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明春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

"

研制、生产和销售继电器、低压

电器、接触器、自动化设备及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和组件；研制、生产和销售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电工仪器仪表制造与销售；

对电子行业投资；证券投资；物业管理（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

可经营）

"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012

年

7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就本次重组

下发的《关于核准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920

号），核准本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及向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82,

581,449

股股份、向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88,519,089

股股份、向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51,794,92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非公开发行共计

322,895,465

股股票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7,

663.9237

万元，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根据本次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宏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经讨论现提名郭满金、陈龙、肖文、丁云光、刘圳田、李明、董

云庭、许其专、洪冬英等九人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董云庭、许其专、洪冬英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

6

万元（税前，按月平均发放）。任期三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

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认真履行职务。（候选人简历附后）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

中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3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敬请参见今日本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一、二、三、四、五项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一：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郭满金，男，

64

岁，中专学历。曾任江西吉安国营第

4380

厂计划科副科长、销售科长、副厂长，厦门宏发

电声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现任中国电子企业协会副会长、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有其他

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龙，男，

57

岁，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连城县五交化公司副经理、连城县百货公司经理、厦门联

发

(

集团

)

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联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有其他单位兼

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肖文，男，

46

岁，博士学位

,

高级工程师。曾任江西省上饶地区水电勘测设计院助理工程师、设计室主任，

英国宾尼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水务局工管处副处长、处长兼水土保持办公室

副主任，深圳市防洪设施管理处主任、深圳市深水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有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丁云光，男，

50

岁，本科学历。曾任南京东南大学无线电系助教，厦门宏发电声有限公司业务员、销售经

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法务总监。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圳田，男，

44

岁，研究生学历。曾任厦门宏发电声有限公司会计、财务部副经理、副总会计师、总会计

师。现任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明，男，

47

岁，博士学位。曾任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无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云庭，男，

67

岁，研究生学历、教授。曾任杭州电子工学院副院长、杭电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电子

工业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电子工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电子工业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会长、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有

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其专，男，

50

岁，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集美财经学院行政科员、教研室主任，厦门中恒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福建立信闽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福建分所副所长、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有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洪冬英，女，

43

岁，博士学位，副教授。曾任华东政法学院理论部助教、讲师，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城建法规处处长助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助理。现任华东政法

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有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三：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董事会现提名董云庭先生、许其专先生、洪冬

英女士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

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

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本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本公司连续

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

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

日

附件四、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董云庭、许其专、洪冬英，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武

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 在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武汉力诺太阳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武汉

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

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董云庭、许其专、洪冬英

2012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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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以现场方式在济南

市召开。公司现有监事

3

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孙庆法先生召集和主持。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陈耀煌、曾智斌等二人为第七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本次监事会股东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上述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将与

2012

年

11

月

1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黄焕洲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

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二项议案都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2

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耀煌，男，

42

岁，本科学历。曾任联发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助理、部门副总经理。现任联发集团有

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有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曾智斌，男，

39

岁，中国社科院企业管理研究生毕业。历任武警江西省边防总队参谋、江西陆达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深圳易思杰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湖南金石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昌施必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有其他单位兼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焕洲，男，

40

岁，本科学历，曾任厦门宏发电声有限公司宏发报编辑、厦门宏发电声有限公司人事部副

经理、经理。现任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兼人力资源部经理，监事会主席。无其他单位兼

职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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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定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

3

、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孙坂南路

91-101

号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多功能会议

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或其委托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截止上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

凭证登记。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登记；

法人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登记。

3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4

、登记时间：

2012

年

11

月

18

日

-19

日上午

9

：

00-11

：

30

时、下午

1

：

00-5

：

00

时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3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五、注意事项

1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

、现场会议联系人：章晓琴，电话

0592-6106688-281

，传真

0592-6106678

，

4

、办公地址：武汉市古田路

17

号西楼

406

室 邮政编码：

430035

特此通知。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